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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、日及我國無障礙環境政策法

令及推動現況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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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歷

現任 廖慧燕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

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

⚫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小組委員

台灣鐵路公司通用設計推動小組委員

經歷 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研究員、環境控制組組長

營建署無障礙督導小組副召集人

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審議小組委員

建築師雜誌主編

研擬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」草案、

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

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」草案

「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建築物無障礙」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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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CRPD的全球觀點及發展趨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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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人權兩公約

• 人權「兩公約」，包括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

（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）及

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（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

Economic,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），係聯合國為落實1948

年之「世界人權宣言」，在1966年經由大會決議通過。我國於

2009 年 3 月經立法院通過，並同時通過其施行法，於同年4 月 16

日公布，

• 此兩公約與「世界人權宣言」共同被稱為「國際人權法典」

（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），為國際人權保障體系

最根本之法源。其內容在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，並敦促各國積極落

實其保障，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文化各方面

之人權，皆享有相同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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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憲法與人權公約對於人權保障之比較

我國憲法制訂於 1947 年，其中對人權保障規定較簡約。

第十五條規定：「人民的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

第二十一條：「人民有受國民教育的權利與義務」，其他則在

基本國策的內容，才有較詳細的敘述，惟其並非視為是基本權

利之內涵。

聯合國於1966年制定的人權兩公約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，在

內容上較詳盡完整。將兩公約國內法化，充實了我國人權保障

的內涵與範圍，特別在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的權利範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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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

• 聯合國於2006年決議通過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（The 

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

Disabilities，縮寫為CRPD），並在2008正式生效，希

望能夠「促進、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

本自由充分、平等享有，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

尊重。」

• 我國於2007年將原有之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》修正為

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（簡稱《身權法》），納入

CRPD之部分精神與內涵。2014年，立法院通過《身心障

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，正式將CRPD內國法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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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權益觀念之修正

我國在民國69年制定「殘障福利法」，隨後陸續修正，最新規定為114年8

月修正公布。

• 民國93年修正公布之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」

第1條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合法權益及生活，保障其公平參與社會生活

之機會，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，規劃並推行各項扶助及福利措施，特制

定本法。

• 96年修正公布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

第1條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

文化等之機會，促進其自立及發展，特制定本法。

身心障礙者定義

第5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，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，有損傷或不

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，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，經醫事、社會

工作、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

及評估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。 8



1.6 權責劃分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
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本法所定事項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，由各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辦理。

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：

一、主管機關：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、經濟安全、照顧支持與獨
立生活機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

三、教育主管機關：身心障礙者教育權益維護、教育資源與設施
均衡配置、專業服務人才之培育等相關權益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
等事項。

五、建設、工務、住宅主管機關：身心障礙者住宅、公共建築物、
公共設施之總體規劃與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、推動
及監督等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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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7 身障者權益保障的作法

• 把身心障礙者當作是人類多樣化發展下當然會存在的一環，這

些先天或後天生理、心理或智力上的損害，如果能在一個普遍

提供無障礙環境(輪椅坡道、無障礙公車)、無障礙服務（ATM

爲視障者提供耳機）、無障礙軟體設施（自動朗讀網站）或通

訊設備（點字電腦）的社會中，則那些先天、後天損害造成他

們參加社會活動的各種阻礙，也就會相對減少或改善！
• 資料來源：周亞蒨【極憲解析】CRPD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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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要能尊重不同的身體機能差異，才能消除歧視，當社會能接納

身障者，認為身障者其實和一般人無異時，就是達到尊重與不

歧視的境界──但這只是基礎，要讓他們可以真正參與社會，則

必須要「機會均等」，同時須有無障礙的軟硬體環境。

資料來源∶周允然，淺談 CRPD── 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對台灣社會未來的可能影響



1.8 無障礙生活環境與無障礙建築環境

無障礙生活環境包括自助器具、生活輔具、建築設備、單位空間、
建築物、社區、都市環境、交通工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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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美國無障礙環境政策及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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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美國無障礙環境及相關法令推動沿革

• 北歐身心障礙者回歸主流之作法在 1950 年代興起後，雖

擴及美國惟最初之推動過程並不順遂。

• 1960 年代由於越戰造成美軍大量傷殘，這些年輕人因身

心障礙致不易就業、就學的問題，引起社會廣泛之重視。

尤其 1960 年美國衛生、教育和福利部（Department of 

Health, Education and Welfare）公佈一份調查報告，

指出三千萬生理或肢體有障礙之美國人（包括身心身心障

礙者及老人），因為生活環境中之障礙，以致於生活品質

低落，且無法利用戶外空間及大眾交通工具，不易融入社

會，受到極大重視，隨後開始積極立法及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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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美國無障礙相關法令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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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我國與英、美、日無障礙建築環境法令之比較研究



2.3 公平住宅法

1.公平住宅法於 1968 年公佈，其目的為保障人人平等，而 1988 

之修正案（The Fair Housing Act Amendment, 1988 ），將

住宅不得歧視之規定，擴充至身心障礙者，其目的為確保身心障

礙者與一般人對住宅享有同等可及性，住宅之設計及興建須依規

定使身心障礙者可通行無阻。

2.本法規定新建四戶以上之多戶（Multifamily housing）住宅，

且為 1991年 3 月 13 日（公佈後 30 個月）以後進駐之住宅，不

包括獨棟住宅或既有住宅之維修及變更，必需符合共用部分無障

礙及自用部分具備改善之彈性。另爲推動本法，制定「住宅無障

礙指引」（The Fair Housing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），以

作為設計及興建技術指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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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身心障礙者權益法與建築法

• 全國通用的法律-身心障礙者權益法(The Americans with 
Disabilities Act ，簡稱ADA)，只作原則性規定，雖有設
計指引，但並非剛性規定，惟由於其為聯邦法律，認為受
到差別待遇者，可在任何時間上訴，所以既有建築要求改
善即依據此法。

• 州法-建築法，建築物依其規模、使用、型態等，訂定其
應設置之無障礙設施，包括無障礙通路、出入口、停車位、
浴廁、座位之設置場所及其數量等皆有詳細之規定，建築
法為事先核可制，所以僅在其有建築行為時，始有管制規
範之權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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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建築法

• 美國為聯邦政府，除全國性法規由聯邦政府制定外，許多法規
係由州政府自行訂定。

• 建築法規即係由各州政府自行訂定，基本上各州政府依據當地
之地理環境等，全盤或選擇性地引用民間制定之模式法規，經
立法通過後正式成為該州之建築法規。

• 1997 年前，美國民間制定之法規主要有三種，分別是基本建
築規則（Basic Building Code, BBC）、南方建築法規、
（Southern Building Code, SBC）、及統一建築法規
（Uniform Building Code, UBC），惟該三制定機構已在
1996 年整合為國際法規委員會，並在 2000 年第一次出版美國
國際建築法規（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, IBC），並定期
三年修正一次，目前該模式法規已廣為各州參考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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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新建築物法令規定
• 根據《美國身障者法案》（ADA）頒布的無障礙標準適
用於新建、改建和擴建中的公共住宿場所、商業設施以及
州和地方政府設施。ADA 標準基於無障礙委員會Access 
Board制定的最低準則。昇降機：對新建之建築物而言，
除商場、專業事務所、診所、交通場站等使用之建築物外，
三層樓以下或每層樓地板面積在 3000 平方英尺﹙約 278 
平方公尺﹚以下者，得不設置昇降機。

• 目前的國際建築模式法規，對於新建築物除排除適用者外，
均須符合無障礙之規定，至於應設置之無障礙設施包括無
障礙通路、廁所盥洗室、停車位等；排除適用者包括獨棟
一戶及兩戶住宅、設備空間、消防監測塔或監獄之看守塔、
工作區或宗教場所升高之特別區域面積小於30平方公尺且
高於18公平台等。出租住宅在5住宅單元以下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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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既有建築物改善

• 美國1964年公布的民權法第二章(Title 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)，禁
止公共場所(Public Accommodations) 歧視任何人使用，包括種族、膚
色、原國籍、宗教信仰等。

• 公共場所(public Accommodations) 係指供廣大公眾使用的建築物或場
所，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擁有的；包括餐廳、酒店、旅館、加油站、
零售店、租賃機構和服務機構以及教育機構、娛樂設施和服務中心等。

• 《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》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，
簡稱：ADA）是1990年7月正式頒布的一項法案，旨在保障身心障礙者
權利的公民權利法律。該法案明確禁止基於障礙的歧視行為，賦予美國
身心障礙者群體與《1964年民權法案》所保障的種族等相似的保護機制。
不過，與《民權法案》不同的是，《身心障礙者法案》不僅禁止歧視，
還要求雇主為殘疾員工提供「合理便利」，並對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
設置提出強制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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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公共場所改善規定

依據 ADA 規定當有需求時，公共場所須做合理的改善，包
括軟體及硬體的調整，主要重點包括：

1.消除歧視規定：如以駕照作為刷卡之證明，則將影響視障
者權益，所以應允許提供其他證明文件。

2.配合障礙者需求改善：提供硬體環境改善、輔助器具及服
務，以便利肢體障礙、視障及聽障者。

3.改善標準：無典型或制式標準，依據客觀之需要改善，使
障礙者可公平參與活動。改善以不改變服務或物品之本質，
且不會造成過大之負擔為原則。如餐廳、書店等無需提供
點字菜單及價格標籤，因店員可告知該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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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 公共場所改善規定-1

4.硬體環境改善：以「容易達成」（readily achievable）
為原則，其意義為容易完成，不會有太大困難或需要太多
經費。如增設坡道、扶手、降低電話、桌椅位置變更等；
至於營業場所增設昇降機，除非容易達成，否則得不設置。

如硬體不容易改善時，可採替代改善方式，如送貨到家、
洗衣店在門口接送衣物等。對於連鎖店而言，僅總店需考
慮無障礙。

5.建築物變更：需為無障礙之設施包括通道、門廳、主要功
能空間、廁所、電話、飲水機等，且為達到使這些設施無
障礙所需增加之費用以變更工程費 20％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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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0 設計規定

• 美國的無障礙設施設計標準，主
要為可及與可用之建築物及設施
(Accessible and Usable 
Buildings and 
FacilitiesAccessible and 
Usable Buildings and 
Facilities)，目前最新版本為
2017 ICC A117.1 。

• 本設計規範第一版訂定於1961年，
目前由國際建築模式法規委員會
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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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在牆上之設施，應考慮以下幾點：

1.最高應在離地面48英寸（122公分）
的地方，最低應距地面18英寸。

2.根據 ANSI 的標準，衛生紙應放置
在距離後牆至少24英寸（61公分）至
42英寸（107公分）之間，並且離地
18英寸高。

3.馬桶前，所有設施都應在手臂能及
的範圍內，就是在7至9英寸（18-23
公分）之內，並至少高於地面15英寸
（38公分）。

4.把手等需要操作的物品都要能夠單
手使用，並且需要的壓力要小於5磅
（2.26 公斤）。

原文網址：
https://kknews.cc/world/gropvv8.ht
ml

2.11 設計規定-1

https://kknews.cc/world/gropvv8.html


三、美國障礙環境推動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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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紐約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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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空中鐵道公園
High Line Par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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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紐約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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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建築物入口無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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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入口順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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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來源大紀元ttps://www.epochtimes.com/b5/24/10/19/n14353808.htm



3.6 紐約林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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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樓梯第一階前
無警示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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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 昇降機按鍵
左側點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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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0 無障礙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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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1 設置服務告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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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差無法改善時，
設置告示提供其
他替代性服務。



四、日本無障礙環境相關政策及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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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日本無障礙環境推動沿革

• 日本早在 1949 年即制定身體障礙者福利法，但社會上真
正開始關心「無障礙生活環境」的問題，並制訂相關規範
及推動鼓勵措施是在 1970年代。

• 因受「居家福祉」理念之影響，1969 年由仙台市發起呼
籲擴大障礙者生活圈，「考慮障礙者需求的鄉鎮建造運動」
揭開了推展「無障礙生活環境」的序幕註，隨後，因高齡
人口比例急劇增加，而高齡者與障礙者在居家環境所遭遇
之問題極為類似，因此「無障礙生活環境」結合「福祉鄉
鎮建造」，急速在全國展開，而相關之法令規定也隨著陸
續訂定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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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日本無障礙環境法令架構



4.3 日本無障礙相關法令

• 內閣2006年發布之「促進高齡者、身障者圓滑移動法律」
法令中，係以總樓地板面積在2000平方公尺以上之特定
建築物為規範對象。

• 特定建築物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如車站、集會堂、旅
館、學校、郵電機構等，

• 至於既有建築物改善之規定，亦以前述範圍之建築物，在
變更使用、增建或改建時需配合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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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重點整頓地區

• 2006年內閣整合建築及交通相關法律，修正發布之「促
進高齡者、身障者圓滑移動法律」中，特別訂定專章「重
點整頓地區」，主要以高齡者、身障者等於日常生活或社
會生活中利用之交通場站、政府機關、福祉機構以及其他
相關設施之建築物及設施，及這些建築物與設施間之人行
步道通常徒步即可抵達之地區，進行重點整頓。

• 無障礙環境必須形成一個系統，尤其在公共空間人流的集
聚地，包括建築物、人行道路和大眾運輸系統、公共空間
及公園綠地等，形成一個完整的無障礙生活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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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既有都市環境及建築物具體改善措施

1. 得不受容積限制：在已取得建造執照之計畫或使用中之
建築物，若因設置無障礙設施，其所增加之樓地板面積
得不計入容積。

2. 積極改善公有建築物：對於既有公有建築物，如政府廳
舍、車站等，積極進行無障礙設施改善，由政府編列經
費積極改善。

3. 地區改善：依據「促進高齡者、身障者圓滑移動法律」，
由中央政府編列經費，地方政府劃設特定地區計型整區
之改善，更是建置無障礙生活環境之楷模。

4. 相關措施之配合：訂定「對應高齡社會住宅規劃設計指
針」及其補充基準，並配合配套之鼓勵措施，提供無障
礙設施改善之經費補貼或貸款利息優惠；另外2000年開
始實施之介護保險，亦提供改善經費予住宅需要無障礙
改善之受保人。 43



4.6 人行道路設計

44
https://www.7its.com/index.php?m=home&c=View&a=index&aid=23722



4.7 人行道路有非常清楚的設計指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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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7its.com/index.php?m=home&c=View&a=index&aid=23722



4.8 國土交通省提供改善設計標準

46

高齢者、障害者等の円滑な移動等に配慮した建築設計標準（平成28年
度版）の改正概要



4.9 民間業界設備改善研發

47

圖來源：TOTO 2025年衛浴設備資料



4.10 民間業界的協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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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向移位

斜前方(45度)移位

直角(90度)移位

側向(水平)移位

圖來源: TOTO 2025年衛浴設備資料



五、日本無障礙環境落實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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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公園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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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1 東京六本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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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2 東京皇
宮外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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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障礙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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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3 東京千鳥之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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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4 北海道知床五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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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人行道及騎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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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 東京人行道 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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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 東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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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3 大阪人行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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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日本京都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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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4 京都騎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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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5 熊谷商店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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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6 東京藥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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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

5.2.7 北海道藥店
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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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8 藥店內部走
道及櫃檯



5.2.9 一般辦公
室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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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0 嵐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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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1 九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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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建築物內部無障礙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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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 樓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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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2 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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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3 扶手



5.3.4 室內走廊平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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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5 多功能廁所

80



81



5.3.6 仙台捷運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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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7 門把及門扇

長形門把應留設4-6公分防夾手空間 門扇設置視窗使用性更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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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8 設置廁浮凸浮平
面圖



5.3.9 昇降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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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0 嵐山支線
車站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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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1 入口高差
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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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2 無障礙環境完備 200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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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清楚的
指標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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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1 清楚的指引
標示



5.4.2 清楚的指
引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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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3 一目了然的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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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站廁所標示



5.4.4 美觀又清楚的
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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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5 應用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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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古蹟歷史建築無障礙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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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1 大阪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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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2 大阪城

98
大阪四天國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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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3 大阪四天國寺的廁所增建



5.5.4 京都金閣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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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視障引導
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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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1系統性視障
引導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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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2 福岡市區

104



5.6.3 提供聲音
引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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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4 東京車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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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5 車站浮凸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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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6 購票及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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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7 引導設施之
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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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良好的設計與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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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.1 平整的
地面

113

良好的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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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.2 平整美觀的
蓋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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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 設施設備研發
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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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.1 馬桶扶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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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.3 設備研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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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 整區無障礙-靜岡市 (20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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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1 靜岡車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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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2 街道座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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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3 建築物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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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4 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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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.5 障礙者可自我照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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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0 柏之葉



5.10.1 柏之葉概要

• 柏之葉是位於千葉縣西北部的一個商業城市，也是學園城

市，這裡係由政府部門、民間企業團體及東京大學、千葉

大學等，共同組成柏之葉城市設計中心(UDCK)，從零開

始的造鎮計畫，在活化土地的同時，兼具健康、創新、節

能、減災及永續的設計。

• 區域能源管理系統中心，應用小型智慧電網，不只發電還

能蓄電，平常自給自足，災害發生時啟動因應措施仍可維

持2～3天。

• 健康研究中心除以檢測和統計來提醒大家自發性提升健康

外，就連街區空間設計都考量健康規劃，有慢跑動線、綠

蔭、兒童遊戲場等，不只健康更兼具美感及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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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國內外比較分析及未來展望

148



6.1 美日及我國法令政策比較

◼ 美、日及我國雖法令制度未盡相同，但近年來均著重身心
障礙者之使用需求，積極推動軟硬體環境無障礙。

◼ 在新建之建築物部分，我國與美國相近，均要求除住宅等
排除使用外，其餘均須符合無障礙之規定，日本則要求面
積在2,000平方公尺以上供不特定人使用之建築物需符合
無障礙。

◼ 相較之下，日本對於新建築物無障礙之規定較寬鬆，但是
日本在都市環境無障礙部分則有積極之作為與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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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既有建築物改善政策之比較與檢討

美日及我國既有建築其改善規定簡要說明如下：

1.美國：政府公有建築物需改善，但私人提供公眾服務之建築物，
有人提出改善需求時，始需配合改善，並以「容易達成」（
readily achievable）為原則。

2.日本：既有建築物改善主要為交通場站、政府機關、學校或主要
供行動不便者、高齡者使用之建築物，另配合重點整頓地區由政
府推動改善。

3.我國：所有既有公共建築物皆須依法改善，雖規定如基地、結構
體等限制，得提具替代改善計畫，但部分縣市審查過程冗長，且
部分改善之替代方案未必符合使用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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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日本相關政策及推動值得參考之處

1.法令部分，無障礙法令整合道路交通與建築物，減少界面銜接
問題；同時推動整體性的小區改善，如以車站為中心進行整
體改善，包括道路及建築物等。

2.技術部份，除法令文字外，提供極多較詳細之參考作法。

3.公私協力，民間業界如TOTO等，不但致力於設備品質的提升
，對於相關設計之研究亦不遺餘力。

4.規劃細緻周延，充分考慮使用之安全便利與友善舒適，施工精
確耐用，使無障礙環境兼顧實用與美觀，並提升設備之功能
，如多功能廁所。

5. 指引與標示清楚，並引入相關智慧科技設備。

6. 系統性設置視障引導設施，提升視障者獨立行動之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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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6 我國現行政策與法令檢討

1.新建築物全面無障礙是正確的做法與方向，但宜加強
道路交通等相關介面整合。

2.重點街區改善，整體環境無障礙才能達到較高效益，可參
考日本作法，以重要的車站節點為中心進行周圍街區人行
道路、建築物出入口高差等整體改善。

3.既有建築物，除車站、政府機關、學校等必須改善外，其
他的設施如銀行、餐廳、廟宇、規模較小且非公有之建築
物，除非確有使用需求，得無須改善，且如進行改善宜以
易於改善為原則。

4.無障礙環境不只要求有，還要朝好用、耐用與美觀邁進，
日本在無障礙環境相關設備、材料研發及規劃設計與施工
等，作法值得我國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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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結 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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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結 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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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 行動不便者包括長久性及暫時性受傷者

155

圖片來源 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



7.2 我國三階段年齡人口成長趨勢

依據統計，人的一生約有1/3的時間是在
「行動不便」的情況，包括童年、老年
、及生病和意外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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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「中華民國人口推估（2024年至2070年）」，2024年10月



114年約3.6個青壯年扶養一個老人，150年將變成1.2個青壯年扶養一個老人

150年
扶養比1/1.2

7.3 急遽惡化的扶養比

100年

120年

80年

圖片來源：高齡者居家生活安全設計規範研究



◆維持個人的尊嚴與生活的樂趣

◆降低國家社會負擔

7.4 高齡者需儘量自立生活

158



159

台灣身障者比例64歲以下者在2.2％以下，65-74歲為7.3％、

75-84歲為20.4％、85歲以上為48.6％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保險司，2010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第一階段

7.5 全國失能率─依性別及年齡區分



7.6 好環境提升失能
者自我照顧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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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7 結 語

無障礙環境不但利於行動不便者使用，也是高齡

長者自立生活的重要基礎，在國外的實例中可清楚體

認無障礙環境對失能者生活自理能力之影響。

「良好的生活環境不是一種偶然或意外的發生」，

期望與在座各位共同努力，為社會也為我們自己建造

一個更優質、更完備的無障礙生活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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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

廖慧燕：0955536709   Mail：lhy740928@gmail.com


